
中華大學「財產物品管理辦法」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 

一、各單位主管對該單位財產使用及

管理狀況，負有適時糾正之責，

並指派該單位編制內之行政專

職專責人員負責該單位財產保

管，並書面知會採購與文書組以

為日後該單位財產保管人。前述

指派之人員應具備有效管理該

單位財產之能力與職務相關性。
 

一、各單位主管對該單位財產使用

及管理狀況，負有適時糾正之

責，並指派該單位編制內之行

政專職人員負責該單位財產

保管，並書面知會採購與文書

組以為日後該單位財產保管

人。 

定義財產保
管人資格與
職能要件。

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

~四款 

二、財產已達使用年限，雖尚可使用，

但因科技進步而須汰舊換新。，此

種情形需並已會簽相關單位，呈

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可定案者。

三、財產遭竊、遺失，應保持現場並

即刻向治安單位報案，待治安人

員到達現場採證時，並應同時通

知採購與文書組、事務與出納組

人員到場協助了解實際情況，並

且取得治安機關報案記錄及檢附

保管單位之檢討報告（以查明責

任歸屬），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

可者。 

四、財產未達使用年限，不得申請報

廢。若惟因損壞嚴重而無法修復

使用，或因、維修費用過高及不符

經濟效益或其他特殊原因，且經

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可定案者

除外。 
 

二、財產已達使用年限，雖尚可使

用，但因科技進步而汰舊換新。

此種情形需會簽相關單位，呈報

校長核可定案者。 

三、財產遭竊、遺失，應保持現場並

即刻向治安單位報案，待治安人

員到達現場採證時，並應同時通

知採購與文書組、事務與出納組

人員到場協助了解實際情況，並

取得治安機關報案記錄及檢附

保管單位之檢討報告（以查明責

任歸屬），簽報校長核可者。 

四、財產未達使用年限不得申請報

廢，若因損壞嚴重無法修復使

用，或因維修費用過高及其他特

殊原因，經簽報校長核可定案

者除外。 

1. 增列授權
代 理 機
制。 

2. 修訂未達
年限報廢
條件與程
序。 

第二十七條 

凡報廢之財產單價逾新台幣一二百

五十萬元以上及房屋建築類之財產

者，其報廢應由總務長召集相關單位

主管、專業人員及會計主任等會勘後

申請單位會簽總務單位、修繕單位及

會計單位，並陳報請校長核可准後，

始得為之。 

凡報廢之財產單價逾新台幣一百五

十萬元(含)以上及房屋建築類財產

者，由總務長召集相關單位主管、

專業人員及會計主任等會勘後，陳

報校長核可。 

修訂報廢審

議門檻與會

勘程序。 

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 
汰舊換新後尚可使用之報廢品，以報

請變賣或贈送贈與為原則。財產之捐

汰舊換新後尚可使用之報廢品，以

報請變賣或贈送為原則。財產之捐

參照民法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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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贈應先經核准程序，如無法變賣則消

除財產條碼、暫存入倉庫，由總務處

定期招商付費清費清運。 

贈應先經核准程序，如無法變賣則

消除財產條碼、暫存入倉庫，由總

務處定期招商付費清費清運。 

第二十九條

第二、三、四

項 

中依「中華大學整併期間特別條例」規

定，存置於出借予國立清華大學建築

物空間內，已完成報廢程序且無使用

需求之本校財物，為促進資源有效運

用並節省管理成本，得經校長或其授

權人核准，贈與國立清華大學使用；

其後續清運、處置及相關費用，概由

該校負責。 

為避免資源閒置，存置於前開出借予

國立清華大學之空間內，未經報廢且

已無使用需求之本校財物，得經校長

或其授權人核准，提供予該校使用。

自提供日起，該財物維護與保管責任，

即移由該校承擔；惟後續報廢程序，

仍由本校依法辦理。 

為確保整併事務之整體性與連貫性，

校長或其授權人得核定前二項規定

之效力，溯及自教育部核定本校與國

立清華大學整併計畫書之發文日起

生效，以利整併作業之推動。 

 1. 增列因應

整併期間

規範。 
2. 增列授權

溯及效力

核定。 

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 

學校整併期間，為因應預算調整，採

購與文書組於該物品庫存用罄時，得

暫停供應。各單位如有特殊或緊急需

求，應敘明具體理由及必要性，專案

簽請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依其核

定之方式辦理。 

 增列預算調

整 應 變 措

施。 

第 2 頁，共 2 頁




